广东省人民医院困难职工调查表
 TOC \o "1-3" \h \z \u 填 写 须 知
1、此表需由本人填报，填写项目资料须真实、具体和完整；字迹清晰，工整；家庭困难原因须有实际生活开支明细;重大疾病费用需附发票和病历等资料（可复印）和注明自付部分总费用。
2、家庭总收入=所有家庭成员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总和，不包括出售财物和借贷收入。收入的统计标准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无论收入是补发还是预发，不作分摊。 
（1）工资性收入，指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包括所从事主要职业的工资以及从事第二职业、其它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其它劳动收入。 　　
（2）经营性收入， 指个体或私营业主在一个记账周期（一个月）内所取得的全部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以及经营房屋出租业务的租金收入。 　　

（3）财产性收入，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如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4）转移性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等；家庭、亲友间的赠送和赡养等。
3、家庭支出等情况视需要可另附说明材料。
4、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予帮扶：
A、因购买住房或高标准装修现有住房的；
B、因近期购买汽车、数码相机、摄像机、高档手机、钢琴等高档非生活必需品的；
C、有高值收藏或投资有价证券行为的；
D、家中养有宠物的；
E、安排子女择校就读、出国留学或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入私立高收费学校就读的；
F、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但没充分就业，且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
